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陸報章刊登及在深圳證券交

易所網站發布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二零二二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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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年3月10

日召开了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二〇二二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确定二〇二二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并发出相关公告。根据本公司实际情

况，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长确定2023年4月6

日（星期四）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二〇二二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二〇二二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2023年4月6日（星期四）下午15:00。 

2、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6日的如下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

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6日上午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本公司深圳总部四楼会议室。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A座

四楼 

电话：+86（755）26770282 

（四）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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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六）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A股股东可通过以下方式

进行投票：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自出席投票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委托他人

（该人士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投票。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股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

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见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2。  

同一表决权就同一议案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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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二〇二二年年度报告（含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〇二二年年度财务

报告） 
√ 

2.00 二〇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二〇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二〇二二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5.00 二〇二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二〇二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二〇二三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

额度的议案 
√ 

8.00 二〇二三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聘任二〇二三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二〇二三年度拟申请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 

12.00 关于申请二〇二三年度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3.00 关于申请二〇二三年度回购A股股份授权的议案 √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主要内容 

1、二〇二二年年度报告（含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〇二二年年度财务报

告）； 

2、二〇二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二〇二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二〇二二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二〇二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二〇二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批准由本公司董事会提呈的二〇二二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二〇二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4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本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布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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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以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所确定的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

基数，分配比例不变，按重新调整后的股本总数进行分配。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任何董事或董事会秘书依法办理二〇二二年度的利润分

配的具体事宜。 

 

7、二〇二三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

的议案； 

（1）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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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意 Netaş 及其子公司之间拟为在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相互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额度合计折合不超过 1.2 亿美元。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②同意授权 Netaş 及其子公司根据与金融机构的协商及实际情况确定实际担

保金额和担保期限。 

 

9、关于聘任二〇二三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〇二

三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830 万元人民币（含相关税费，

不含餐费）。 

（2）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〇二

三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内控审计费用为 126 万元人民币（含相关税费，不含餐费）。 

 

10、二〇二三年度拟申请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同意公司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有效期为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2）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有权代表办理本次多品

种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①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根据监管部门发行政策、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修订、调整具体债

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品种、时机、金额、期数等与具体债

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相关的一切事项），审核、修订、签署、递交、执行及决定

发布与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有关的协议、公告、表格、函件及其他一切必要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和有关法律文件等；②

确定本次注册发行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等；

③办理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登记、发行存续、挂牌流通、兑付兑息等其他

一切相关事宜；④若相关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

对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继续开展具体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相关工作；⑤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

相关的信息披露；⑥办理与本次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且上述未提及

的其他事宜；⑦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在本次多品种债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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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11、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房地产开发经营”； 

（2）同意依法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生产程控交换系统、

多媒体通讯系统、通讯传输系统；研制、生

产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卫星通讯、微波通讯

设备、寻呼机，计算机软硬件、闭路电视、

微波通信、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处理、

过程监控系统、防灾报警系统、新能源发电

及应用系统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

服务；铁路、地下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

路、厂矿、港口码头、机场的有线无线通信

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不

含限制项目）；通信电源及配电系统的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维护；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含供配电、

空调制冷设备、冷通道、智能化管理系统等）

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

维护；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购销（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承包境外及相关工

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的劳务人员；电子系统设备的技术开

发和购销（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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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

买权或其它方式）的A股及H股的股本面值总额各自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

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A股及H股的股本总面值的20%；及 

III.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

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2）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两者最早之日期

止的期间： 

I.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时；或 

II.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销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董事

会之权力之日； 

（3）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1）段所述2023年度授权决定发行股份（包括

可转换为公司A股及/或H股股份的证券）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

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与该发行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

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股份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

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议），厘定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大陆、香港

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1）段

发行股份而实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

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行本决议案第（1）段中预期的分配发

行本公司股份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13、关于申请二〇二三年度回购 A 股股份授权的议案。 

（1）公司董事会特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2023年度回购A股股份（以下

简称“回购股份”）的授权，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方式

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资金来源为本公

司自有资金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资金；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结合

资本市场、本公司股价波动情况、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多方面因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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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议案 1 至 13 中：议案 1 至 2、议案 4 至 13 已经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3 已经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将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述职。 

 

三、现场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登记方式 

1、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的法人股股东）需

持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照）、股票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有权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兹





 12  

附件 1： 

  

ZTE CORPORATION 

ѣު䙐䇥㛗Գᴿ䲆ޢਮ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ӂɂӂпᒪᴾޣᰛδ᱕ᵕεѴ㺂ҁ 

ѣު䙐䇥㛗Գᴿ䲆ޢਮӂɂӂӂᒪᓜ㛗ђཝՐҁ㺞ߩԙ⨼ညᢎҜ 1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A 股股份数目
2
﹕ 

 

 
本人/我们

3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4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我们出席于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在公司深圳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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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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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ѣު䙐䇥㛗Գᴿ䲆ޢਮ 

㖇㔒ᣋ⾞Ⲻᬃ֒ぁᓅ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为二〇二二年度股东大会向 A 股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平台，A 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63 

2、投票简称：中兴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议案： 

二〇二二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4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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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